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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量能源供應穩定及多元化，不宜放棄任何可能選項，在評估我國最適電力供應組合選項，應

從「確保不限電」、「達成國際減碳承諾」及「維持合理電價」三個條件著眼，經濟部將持

續與各界溝通宣導，冀望全民以更宏觀及尊重專業之態度，透過理性及科學之方法尋求我國

未來能源規劃之共識。 

（七十）行政院函送孫前委員大千就近來殺嬰、虐童、家暴等案件頻傳，

惟基層社工人力普遍不足，相關單位應立即補足各縣市之社工人

員員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94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3-564） 

孫委員就近來殺嬰、虐童、家暴等案件頻傳，惟基層社工人力普遍不足，相關單位應立即補

足各縣市之社工人員員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地方政府社工人力普遍不足之困境，本部前於 99 年度盤點社工員額數，各項福利人口數

、保護個案通報數及低收入與中低收入各項津貼補助人數，再予以研議推估，計須增加 1,462

名社工人力。爰行政院於 99 年 9 月 14 日核定「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」，

本計畫預定至 105 年各縣市社工人員總數增置 1,462 人，使公部門之社工人員總數達 3,052 人

，加上委託民間辦理之 1,416 人，地方社工人員可達應配置員額數 4,468 人，以辦理兒少保護

、家暴及性侵害防治、身心障礙、老人、婦女、社會救助等社會工作直接服務業務，計畫實

施後將可強化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弱勢家庭的訪查輔導，提升服務品質，目前各

地方政府皆依該計畫陸續增加社工人力。 

二、為能補足辦理兒少虐待防治等保護性服務之社工人力，避免虐童或家暴等事件一再發生，針對

兒少保護社工人力部分，本部於 103 年委託學者專家依兒少保護通報數、開案數及負荷量等

指標估算合理員數，推估辦理兒少保護調查及處遇社工合理人力數為 571 名，104 年 9 月統計

各地方政府兒少保護社工人力數已達 675 名（含公部門 491 名及委外辦理 185 名），顯示目

前各地方政府兒少保護社工人力數尚符合合理需求。 

三、為積極敦促各地方政府持續補足社工人力，已將各地方政府辦理社工人員增補、納編、配置運

用及在職訓練績效，納入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各相關評鑑項目，並依據考核成績據以增減各縣

（市）政府當年度或以後年度所獲之一般性補助款。104 年社會福利績效考核並將「社工人力

優先配置於保護性業務」列為總分加減項目，經實地考核評估結果，15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配置比例已達 5 成以上，未達 5 成之 7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亦檢討並研擬相關人力進用

計畫，俾使從事保護性服務之社工人員人力數可以顯著增加。 

四、由於兒少保護、家暴及性侵害防治等保護性業務，工作複雜性高且挑戰性大，社工人員處理是

類案件需要更多專業知能及人力，未來本部亦將透過查核、評鑑及研商會議等方式，引導地

方政府充實社工人力數，改善社工人員高個案量等困境，亦將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及宣導，俾

提升保護性業務之質量皆能有效提升。 


